关于大学城校区人才公寓计分办法的说明

根据2016年6月学校第九届教代会暨第十五届工代会审议通过的《大学城墨香南园人才公寓租配方案》，结合实际情况，本次教职工申请配租计分办法如下：
（一）计分内容包括职称（务）分、工龄分、学龄分、任职年限分合计确定申请人的总分。
 （二）计分标准
1.职称（务）分
	档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分数
	100
	95
	90
	85
	75
	70
	65

	职称
职务
	两院院士、长江特聘、海外高层次人才等
	[bookmark: _GoBack]二级教授（长江特聘、海外高层次人才等）、副厅级以上干部
	正高职称教师、正处级干部（含五级职员）

	副高职称教师、副处级干部，包括六级职员及相当于以上职称职务者
	中级职称教师、正副科级干部、七八级职员及相当于以上职称职务者（含博士）
	硕士、本科（任初级职称三年以上）、
中级技工
	其他人员


2．工龄分
工龄的计算按中央组织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的有关规定进行。工龄分具体计算办法为：
（1）参加工作每满一年计1分，尾数不足半年的计0.5分，尾数半年以上的计1分；
（2）在校服务满10年加2分，以后每满5年再加1分。
3.学龄分
在全日制高校就读或部队从军期间计算学龄分，每学年计1分，
尾数不足半年的计0.5分，学龄与工龄不能重复计分；
4.任职年限分
每任职（指任现职）一年按0.2分计算。
5.双职工计分标准：申请家庭双方均为在校教职工的，以一方合计总分高者为准。
6.计分截止时间以通知发布时间计算。
（三）排序方法
严格按照上述计分标准合计分数后，根据分数分批次从高到低排序进行选房。若总分相同，则选房顺序按照大学城校区教职工、广州国际校区教职工、五山校区教职工依次排序选房。在总分相同，并且校区相同的情况下，选房顺序原则依次为职称高者优先、职务高者优先、校龄长者优先、工龄长者优先、年龄长者优先、已婚者优先、已育者优先。
（四）住房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标准
学校人才公寓承租合同期限一般为5年。期满后仍有租房需求的，承租人应在合同期满前3个月向学校房屋管理部门提出续租申请，经审核批准后，与承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人才公寓租金暂按25元/月×建筑面积收取（租金不含物业管理费用），停车费按物业管理有关规定，另行计费。人才公寓租金由学校财务部门按月从承租人工资收入中代扣。

